[bookmark: _GoBack]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文件
苏中法〔2022〕107号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苏州法院关于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评审规程》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法院：
经院办会通过，形成了《苏州法院关于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评审规程》，现予印发，请认真学习领会。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10月11日

苏州法院关于指定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
评审规程
为了进一步确保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程序的公平、公正，提高选任的效率，根据苏州中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制定本规程。
第一条  受理法院根据《若干意见》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指定管理人的适用本规程。
第二条  破产合议庭经合议拟受理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后，应于2个工作日内向司法技术管理部门通过办案系统发起选任破产管理人案件，并同步移交相关资料。
第三条  司法技术管理部门应于收到破产合议庭移交相关资料2个工作日内制作《破产管理人邀请函》并在苏州中院官网予以发布。
第四条  一类、二类案件采取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司法技术管理部门应于评分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随机摇号选任破产管理人工作。
三类案件采用随机摇号方式指定管理人的，司法技术管理部门应当在报名截止日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随机摇号选任破产管理人工作。
第五条  受理法院应当按照《若干意见》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组成评审小组负责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遴选工作。
第六条  根据《若干意见》第十三条规定采用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评审小组对社会中介机构所提交的工作方案，参照《遴选管理人评分表》设置的评分项目进行评审打分，按各社会中介机构的平均得分高低排序，根据《若干意见》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确定入围参加摇号的社会中介机构。报名机构少于6家的直接摇号确定管理人。 
第七条  评审小组成员应于提交工作方案截止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工作方案评分工作，重大案件10个工作日内完成。
评审小组成员完成评分后应当署名。
第八条  评审小组成员如与社会中介机构提交的工作方案中载明的团队成员存在近亲属关系或其他影响公正评审的情形，应当主动回避。
第九条  《遴选管理人评分表》根据使用及破产管理人实训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十条  本规程由本院破产管理人名册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         遴选管理人评分表(推荐使用)
	评分点
	分值
	     项目详解                                    
	备注
	计分说明

	申报工作方案得分（80分）
	15
	机构前期尽调情况 
	前期了解债务人情况详细程度
	评委打分

	
	20
	工作方案详实程度
	管理人的工作计划时间表，工作方案针对性、严谨性、逻辑性
	评委打分

	
	20
	针对性工作思路和事务执行的思路          
	破产案件中管理人工作的难度和对应工作思路，债务人所属行业的特点、前景的描述
	评委打分

	
	10
	管理人团队人员具体情况
	管理人团队负责人为机构负责人的得5分；合伙人、经理得4分；一般人员，3分。团队人员充足，团队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得5分；团队分工一般、人员存在重叠，3-4分；团队分工不合理、人员不足，1-2分
	评委打分

	
	5
	可否先行垫付破产费用及数额（非管理人自身的开支，如评估费）
	全额垫付，5分；垫付较多，3-4分；无意愿或仅垫付基本费用，1-2分
	评委打分

	
	5
	节省费用的思路（不限于食宿等消耗性开支）       
	思路清晰、明确，有可行性，4-5分；思路仅为原则性表述，2-3分；无思路或思路不清晰，1分
	评委打分

	
	5
	管理人报酬折扣
	折扣排名
	排名得分

	风险能力得分（5分）
	5
	执业保险
	无执业保险的不得分
	评委打分

	管理人工作经验及业绩得分（10分）
	5
	2017年后的重整、和解案件总数
	案件数排名
	排名得分

	
	5
	其他
	日常工作中的工作态度、熟练程度、沟通、办案效率等
	评委打分

	机构存案基数（5分）
	5
	在办破产案件数
	案件数排名（倒序）
	排名得分

	加减分项（+5—-2分）
	3
	年度考核加分项
	最近3年连续考核优秀次数，一次加1分
	

	
	±2
	其它
	评审小组根据情况讨论决定(如机构级别较高、上年度履职存在瑕疵等)

	总分
	100分
	前5-6名列入备选，最后一名分数并列的，一并列入备选，摇号确定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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